佛光大學教師提聘檢核表
【本表由提聘單位承辦人初審後，送各級教評會審查】
說明：
· 提聘專任教師需依檢附下列各項資料，並於提聘至各級教評會前完成逐項確認。
· 提聘兼任教師者，至少需檢附個人基本資料表第1頁及足以證明其專業之資料(如教師資格證書、研究經歷等)以及教學計畫表。
· 如為專任教師轉任或回任兼任教師時，僅需檢附「專兼任教師新聘申請表」。
1、 □專兼任教師提聘申請表(由申請教師於系統產生/提聘學系填寫、經各級教評會召集人簽核)。
2、 □個人基本資料表(附表一/由申請教師於系統產生)：含個人資料、近五年學術成果、近三年執行專案及其他特殊事項等。
1. □個人基本資料表第1頁，得提供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案之C301表。
2. □個人基本資料表第2頁-著作目錄項：得提供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案之C302表。。
3、 □最高學位證件影本或臨時學位證明書。
4、 □經歷證明影本(至少需檢附前一工作或現職工作之證明資料如聘書或在職證明等)。
5、 □教師證書影本(□無則免附)。
6、 □送審著作一式_____份，著作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(□已具教師資格者、□無需送審者)。
1. 其它：
2. □外國國籍者請檢附護照影本、居留證（ARC）影本。
3. □初任教師且持國外學歷者，需另附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、個人入出境紀錄、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。(至少需檢附足以證明學歷之證明文件)
4. □聘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師需依本校「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」檢附相關專業技術證明文件。
5. □教學計畫表。

前述必要資料如無法取得，請提出說明：
	


※審查資料後請簽章
	擬聘學系資料審查
	學院資料審查
	人事室資料審查

	
	※除前述資料，需學系教評會議紀錄。
	※除前述資料，需學院教評會議紀錄及學院提案單。



